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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9 900918  证券简称：耀皮玻璃 耀皮B股 

 

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阅读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A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

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

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

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1、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2、本公司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改革方案涉及外资管理审批事项，在

改革方案实施前，尚需取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 

3、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 A股市场相关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由本公司 A股市场相关股东协商决定。 

4、根据《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参加股权分

置改革之协议书》的约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之相关费用由该协议之签署各方（即

提出耀皮玻璃股权分置改革动议之各非流通股股东）予以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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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本公司除公募法人股外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拟以送股方式向Ａ股流通股股东

安排对价，以取得所持非流通股的流通权，Ａ股流通股股东持有的每 10 股流通 A

股将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 3股股票； 

公募法人股股东不需安排对价，也不获得对价。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后，其所持非流通股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十二个月限售期届满后即可上市交易； 

本公司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股本总数、净利润等财务指标均不会因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而发生变化。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针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耀华玻璃厂、上海

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承诺其各自持有的耀皮玻璃除

公募法人股外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在《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十二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就违约责任还承诺：若违反承诺出售股份，因实施该种违约

行为所得到的收益将全部归耀皮玻璃所有；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时，将赔

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上述非流通股股东一致作出如下声明：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1、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12月8日 

2、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12月21日 

3、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12月19日至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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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1、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相关证券自11月21日起停牌，最晚于12月1日复牌，此

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2、本公司董事会将在12月1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A股流通股股东沟通协

商的情况、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3、如果本公司董事会未能在12月1日之前公告协商确定的改革方案，本公司将

刊登公告宣布取消本次相关股东会议，并申请公司相关证券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

牌。 

4、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规

定程序结束之日公司相关证券停牌。 

上述“相关证券”指本公司A股流通股股票，而本公司B股股票在本次改革期

间仍然正常交易。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8009880221 

传真：0086-21-58801554 

电子信箱：office@sypglass.com 

公司网站：http://www.sypglass.com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涉及的主体范围 

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A股市场相关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由本公司A股市场相关股东协商决定。因此，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东

mailto:office@sypglass.com
http://www.sypglass.com/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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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本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和A股流通股股东，而本公司之B股股东（持有耀皮

玻璃非流通股股份的皮尔金顿除外）并不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二）改革方案概述 

1、对价安排的形式、数量： 

动议非流通股股东拟采用送股方式安排对价。动议非流通股股东总共安排

14,062,523股股份作为对价以获得流通权，本公司的Ａ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耀

皮玻璃A股股票将实际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3股股票。在对价安排执行完成

后，本公司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股份总数均维持不变。  

2、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非流通股股东向A股流通股股东安排的对价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络，根据方案实施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A股流通

股股东所持本公司A股股数，按10：3的比例自动计入帐户。每位A股流通股股东按

所获对价股份比例计算后不足一股的按照登记结算机构规定的零碎股处理方法进行

处理。 

3、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执行对价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后 
序

号 执行对价的股东名称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本次执行对价股

份数量（股）

持股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1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22,098,641 16.70% 3,515,631 118,583,010  16.22%
2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122,098,641 16.70% 3,515,631 118,583,010  16.22%
3 上海耀华玻璃厂 122,098,641 16.70% 3,515,631 118,583,010  16.22%
4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77,098,641 10.54% 2,219,929 74,878,712  10.24%
5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45,000,000 6.15% 1,295,701 43,704,299  5.98%
 合计 488,394,564 66.79% 14,062,523 474,332,041 64.88%

 

4、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

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股） 可上市流通时间 承诺的限售

条件 
1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18,583,010 R+36个月 
2 上海耀华玻璃厂 118,583,010 R+36个月 
3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74,878,712 R+36个月 

见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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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43,704,299 R+36个月  
5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118,583,010 R+12个月 / 
6 公募法人股 8,480,438 R+12个月 / 
注 1、各自所持耀皮玻璃除公募法人股外的非流通股在《管理办法》规定的十二个月限售

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注 2、R指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日。 

 

5、改革方案实施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别 股东名称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一、非流通股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77,098,641 -77,098,641 0 1、国家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45,000,000 -45,000,000 0 

2、国有法人股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22,098,641 -122,098,641 0 
3、境外法人股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122,098,641 -122,098,641 0 

上海耀华玻璃厂 122,098,641 -122,098,641 0 4、社会法人股 
公募法人股 8,480,438 -8,480,438 0 

  小计 496,875,002 -496,875,002   
二、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0 74,878,712 74,878,7121、国家股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0 43,704,299 43,704,299

2、国有法人股 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0 118,583,010 118,583,010
3、境外法人股 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0 118,583,010 118,583,010

上海耀华玻璃厂 0 118,583,010 118,583,0104、社会法人股 
公募法人股 0 8,480,438 8,480,438

  小计 0 482,812,479 482,812,479
三、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46,875,078 14,062,523 60,937,601流通股 
  B股 187,500,002 0 187,500,002
  小计 234,375,080 14,062,523 248,437,603
  总股本 731,250,082 0 731,250,082

 

6、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本公司有公募法人股 8,480,43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持有该部分股份

之股东不需付出对价股份，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其所持非流通股股份

在《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十二个月限售

期届满后即可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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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进行如下分析： 

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由于受三分之二的股票不上市流通的预期影响，A股流

通股的发行价格高于全流通条件下的均衡发行价格，由此产生的非正常溢价即流通

权溢价。A股流通股股东以超额溢价认购了公司股票，超额贡献了资本公积金，由

全体股东共享，因此，非流通股股东通过执行对价安排的方式将高于合理发行市盈

率倍数的非正常溢价部分返还给 A 股流通股股东，从而使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

获得流通权。 

鉴于耀皮玻璃自1993年首次公开发行后，从未在A股市场进行过再融资，因此

非流通股股东向A股流通股股东付出的流通权价值应为公司Ａ股股票首次公开发行

时的流通权溢价。  

（1）超额发行市盈率倍数的估算 

耀皮玻璃流通股包括Ａ股和Ｂ股，分别于 1993年 8月和 1993年 11月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由于Ｂ股的发行对象是境外法人及自然人，境外投资者在选择投资

机会、判断投资价值时必然与境外其他上市公司进行比较，并不受发起人股不流通

预期的影响，因此，Ｂ股的发行市盈率可视为全流通条件下之合理发行市盈率。并

且，由于耀皮玻璃Ａ股和Ｂ股的发行时间间隔很近，因此，可将Ｂ股的发行市盈率

视为在全流通市场条件下Ａ股的发行市盈率，则公司Ａ股发行市盈率（13.96倍）

超过Ｂ股发行市盈率（12.86倍）的部分可视为超额发行市盈率倍数，即超额发行

市盈率倍数为 1.1倍。 

（2）流通权价值的计算 

流通权价值＝超额发行市盈率倍数×发行当年预计每股收益×发行股数×发行

后非流通股股东的持股比例＝1.1×0.487×2500×91.38%＝1223.81万元 

（3）流通权价值折合的对价安排股份数量 

流通权价值折合的对价安排股份数量＝流通权价值/每股净资产 

＝1223.81万元/2.66元＝460.08万股 

（4）A股流通股股东获送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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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送股比例＝流通权价值折合的股份数量/Ａ股流通股股份总数 

＝460.08万股/4687.5万股＝0.1 

即：Ａ股流通股股东每 10股获付 1股。 

在上述测算的基础上，为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公众投资者合

法权益，在参考目前已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 46家试点公司和全面推开股改后进行

股权分置改革的上市公司对价安排平均水平的基础上，经动议非流通股股东协商后

确定采用送股方式安排对价，送股比例确定在 10送 3股，即Ａ股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可获得非流通股股东无偿支付的 3股股份。 

经综合考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香港等境外成熟市场中玻璃行业上市公

司的市盈率，根据统计测算，近期其平均市盈率水平为16.80倍（数据来源：

Bloomberg）。公司A股流通股股东按10送3的比例获得对价后，平均持股成本由

4.26元/股（截至2005年11月17日换手率为100%时间区间内的平均交易价格）下降

到3.91元/股，对应的市盈率水平为14.70，低于国外成熟市场16.80倍的市盈率水

平。持股成本的降低，提高了A股流通股股东对股票市场价格波动风险的抵御能

力，增加了A股流通股股东获益的可能性，其权益得到相应的保障。 

同时，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耀华玻璃厂、上海

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承诺其各自持有的耀皮玻璃除

公募法人股外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在《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规定的十二

个月限售期届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上述承诺表明非流通股股东充分考

虑了A股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采取了切实可行的稳定股价的措施，以减轻市场压

力，同时，表明了非流通股股东对公司发展的信心，可以起到稳定市场预期的作

用，有利于维护包括现有A股流通股股东在内的公司全体A股市场股东利益。 

此外，B股股东（持有耀皮玻璃非流通股股份的皮尔金顿除外）不参与公司本

次股权分置改革，在改革期间本公司之B股股票不予停牌，本次改革之相关费用亦

由动议非流通股股东承担，未损害公司B股股东之合法权益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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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承诺义务提供的保证安

排 

1、承诺事项： 

针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上海耀华玻璃厂、上海

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分别作出如下承诺： 

（1）承诺人遵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项

的规定，持有的耀皮玻璃的非流通股股份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2）承诺人持有的耀皮玻璃除公募法人股外的原非流通股股份在前项承诺期

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2、履约风险防范对策： 

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

向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在限售期内锁定相应股份。 

3、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就违约责任作出如下承诺：若违反承诺出售股份，因实施该

种违约行为所得到的收益将全部归耀皮玻璃所有；若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承诺

时，将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4、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分别作出如下声明：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5、上述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耀

皮玻璃股份总数百分之一的，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将及时履行公告义

务。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一）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和比例 

本公司除公募法人股外的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协商一致，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

议，并委托公司董事会召集 A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并办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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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宜。截止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公告日，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份性质 

1、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122,098,641 16.70% 国有法人股 

2、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 122,098,641 16.70% 境外法人股 

3、上海耀华玻璃厂 122,098,641 16.70% 社会法人股 

4、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 77,098,641 10.54% 国家股 

5、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45,000,000 6.15% 国家股 

注：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 BV另外持有Ｂ股 1666.1948万股，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另外持有 93.75万股公募法人股。 

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是上海耀华玻璃厂的授权管理单位，因此，上海

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实质上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制本公司27.24%的股

份。除此之外，其他持股5%以上的非流通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持股限制情况 

根据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之陈述和登记结算机构出具的证

明，截止本说明书公告日，提出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均不存在权属争议、

质押、冻结等情形。 

 

四、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及其处理方案 

（一）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的风险 

截止本说明书公告日，本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的非

流通股不存在权属争议、冻结、质押的情形，但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存在所持非

流通股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导致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可能。若该等情形发生在本

说明书公告后至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并且在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前仍

未得到解决的，则公司将发布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的公告。若该等情形发生在相

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至改革方案实施日前的，则本改革方案终止。 

（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不予批准的风险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国复合材料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建筑材料（集团）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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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和上海耀华玻璃厂持有的非流通股的处置需得到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

存在无法及时得到批准以及无法获得批准的可能。若在预定的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

票开始日期前仍未取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的批准，需要延期召开相关股东会议

的，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前至少一个交易日发布延期召开相

关股东会议的公告；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未批准上述非流通股股东国有资产处

置行为，则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将宣布失败；公司董事会将继续积极协助各方股

东进行充分沟通，争取早日解决本公司股权分置问题。 

（三）无法得到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的风险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需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并经参加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的A股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能，请投资者谨慎判断该事项对公司

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 

（四）相关股东会议决议事项需由相关部门批复而未及时获得批复的风险 

本公司持有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改革方案涉及外资管理审批事项，在改革

方案实施前，尚需取得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存在无法及时获得批复的风

险。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协助有关方面解决导致不能及时获得批复的事项，争取早日

解决本公司股权分置问题。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 

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住所： 上海市卢湾区淮海中路98号 

法定代表人： 王开国 

电话： 021-53594566 

传真： 021-53822546 

保荐代表人： 罗晓雷 

项目主办人： 陈旭华 

项目经办人： 刘华艳、熊旭敏、张虞、林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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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 

法定住所： 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10号汤臣金融大厦六楼 
电话： 021-58204822 
传真： 021-58203032 
经办律师： 孙志祥、纪超 

 

（三）保荐意见结论 

本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聘请的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相关保荐意见，其结论如下： 

“耀皮玻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

和诚实信用及自愿”的原则以及对现有 A 股流通股股东的保护；耀皮玻璃 B 股股

东（持有耀皮玻璃非流通股股份的皮尔金顿除外）不参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也不存在损害 B 股股东之合法权益与利益的情形；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得到了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方案具有可操作性。基于

上述理由，本机构愿意推荐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股权分置改

革。” 

（四）律师意见结论 

本公司为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工作聘请的法律顾问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相关法律意见，其结论如下：“耀皮玻璃本次股权分置改革，耀皮玻璃、拟安排对

价的非流通股股东等股权分置改革参与主体的主体资格合法；对有关法律事项的处

理、所签署的法律文件以及改革方案的内容符合《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

导意见》和《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规定；耀皮玻璃B股股东（持有

耀皮玻璃非流通股股份的皮尔金顿除外）不参与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也不存在

损害B股股东之合法权益与利益的情形。待耀皮玻璃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取得相关国

有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并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关于改革

方案涉及外资管理审批事项的批准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即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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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 

1、保荐协议； 

2、非流通股股东关于股权分置改革的相关协议文件； 

3、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意向性批复； 

4、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函； 

5、保荐机构出具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 

6、法律顾问出具的“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权分置改革之法律意见书”； 

7、保密协议； 

8、独立董事意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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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

要的签字盖章页） 

 

 

 

 

 

 

 

 

 

 

 

 

 

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5年 1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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